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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公路建设与养护市场
从业主体用评价评分计算公式
一、基本原则
从业主体信用评价总分值100分。计算方法为按发生失信行为及良好行为的标准累计计算。其中建设单位（含代建单位）直接按照失信行为累计扣分得出年度信用评价总分，从业企业按照以下计算流程计算年度信用评价得分。
二、计算流程
（一）招投标行为
从业企业招投标行为分值总分为100分，仅对信用评价周期内企业历次招投标失信行为进行累计扣分，扣完为止；无招投标失信行为的按100分计算。
招投标行为评价得分：[image: ]
其中，T≥0；
i为不良招投标行为数量；
[image: ]为不良招投标行为对应的扣分标准。
（2） 履约行为
履约行为分值总分为100分，当一个企业参与2个以上在建公路施工合同段参与评价时，采用倒权重计算方法计算单项综合评价得分。
（1）企业单个从业合同段履约行为评价得分：[image: ]
其中，[image: ]；
i为评价周期内履约失信行为数量；
[image: ]为履约不良行为对应的扣分标准。
（2）企业履约行为评价得分：[image: ]
（[image: ]为企业在某合同段履约行为信用评价得分值，i为企业在不同合同段履约行为信用评价得分名次，i=1、2、…n，且[image: ]≥[image: ]≥…≥[image: ]）
算例：企业共有4个参评合同段，履约行为分值分别为100、90、100、80，则：企业履约评价分L=（1*100+2*100+3*90+4*80）/(1+2+3+4)=89.00。
（三）其他行为
其他行为中涉及的失信行为和良好履约行为一并在总分值中进行扣分或加分。
三、综合评分
（一）计算公式：[image: ]=a[image: ]+b[image: ]-[image: ]Q[image: ]+[image: ]J[image: ]
（二）有关说明：
1. 综合评分[image: ]≤100，企业招投标行为评价得分为[image: ]，企业履约行为评价得分为[image: ],Qi为其他失信行为对应扣分标准，Ji为其他良好信誉行为对应的加分标准，a、b为评分系数。
2. 企业信用评价周期内存在履约行为，进行综合评价时，a=0.2,b=0.8。
3. 企业信用评价周期内无履约行为，进行综合评价时，履约行为L按80分取值。且：
如投标行为评价得分T≥80分，则a=0.2,b=0.8；
如投标行为评价得分T＜80分，则a=1,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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